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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签了《劳务合同》就不存在劳动关系了吗？

维 权

案情简介

曹某与上海某餐饮公司签
订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22年8月25日止、自2022年
8月26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
止的《劳务合同》，均约定工作
岗位为服务员，与部门负责人
约定劳动报酬为每小时30元。
曹某在公司工作期间，实行“钉
钉”考勤，正常打卡时间是6时
30分至13时，一周工作5天。公
司提供两顿工作餐。曹某的工
资组成为小时工资及奖金，另
高温季节有高温费，工资由公
司以银行打卡形式支付。曹某
工作由公司厨师长陈某安排。
2023年6月17日13点20分，曹
某在食堂打菜间工作时候摔倒
受伤，经诊断为右三踝骨折。
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无法
进行工伤认定申请，故曹某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庭审中，公司辩称，双方不
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在临时雇
佣曹某时，告知曹某工作时间
比较宽松，曹某表示在公司处
临时兼职以补贴家用，不需要
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且
公司的项目系通过招投标形式
取得，是短期项目，不可能招聘
大量长期员工，主要招聘小时
工。故根据双方真实情况，双方
协商一致签订《劳务合同》，可
见双方一开始的合意就是劳务
关系，属于临时用工性质。而曹

某则称，在公司工作长达一年
多时间，双方并非“临时雇佣”
关系。《劳务合同》是公司提供
的格式文本，并要求曹某签字，
与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无关联
性。同时公司对自己的行政隶
属管理方面，完全区别于劳务
关系：有行政管理的排班表和
考勤记录，有明确的工资标准
规定，有调休规定，有加班和值
班要求。双方具备了劳动关系
的基本特征，应当认定为劳动
关系。

争议焦点

曹某与餐饮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

裁决结果

劳动关系是一种具有经济
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
本案中，曹某为公司提供劳动，
正常工作时间为 6 时 30 分至
13时，一周工作5天，每月依考
勤领取相对固定工资，且双方
亦确认曹某的工作由公司员工
即厨师长陈某进行安排管理，
双方之间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
人身隶属关系。综合劳动力交
换的客观情况足以认定双方存
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对曹
某要求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予以支持。

分析点评

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虽然
只有一字之差，但法律意义大
不相同。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

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
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
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
关系。判断劳动者是否为用人
单位的成员，主要是看劳动者
所从事的是否是正常的岗位劳
动，与用人单位关系是否稳定，
其劳动是否是按照用人单位的
指令和标准完成工作，其从用
人单位中获得的收入是否成为
其主要生活来源，如果确定是，
就应当确认双方是劳动关系。
而对民事劳务关系的雇佣称之
为劳务关系，指是指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
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
的一种经济关系，此种关系受
民事法律关系调整，以意思自
治为基本原则，当事人在合同
条件的约定上有较大的自由。
如家庭或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
之间的关系，个体工匠与帮工、
学徒之间的关系，农村承包经
营户与受雇人之间的关系等。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
别主要体现为：第一、主体资
格不同。劳动关系中的主体是
要求一方劳动者具备法律、法
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的自然人，
另一方是具备法律、法规规定
的主体资格的法人或组织，即
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法》第二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
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
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
法执行。”劳动关系的主体不
能同时都是自然人，也不能同
时都是法人或组织；而劳务关
系的主体在法律上仅要求具有
普通民事主体资格，而不要求
具有劳动者资格或用工资格，
劳务关系的主体双方当事人可
以同时都是法人、组织、自然
人，也可以是自然人与法人、组
织。第二、隶属程度不同。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
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劳
动者除提供正常劳动外，还要
接受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服
从安排，遵守规章制度。劳动关
系的当事人具备明显人身隶属
性、依附性以及财产性。而劳务
关系属普通民事关系，只具备
财产属性，双方当事人之间不
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
系。第三、享受待遇不同。劳动
关系中劳动者的待遇除享受劳
动报酬外，还可享受缴纳社会
保险、年休假、福利待遇等。而
劳务关系中的当事人一般只获
得因提供劳务而享受的报酬对
价。第四、合同形式方面。根据
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
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用
人单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还
面临承担二倍工资罚则。在劳
务关系中，对劳务合同的形式

没有法律要求，由当事人双方
协商确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
也可以是口头合同。第五、救
济途径不同。劳动关系适用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调整，因劳动关系发生的争
议，当事人须先向有管辖权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而劳务关系是一种民
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发生争议
时，一方当事人有权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通过民事诉讼形
式予以解决。

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将
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赋予
不同的名称，一旦双方发生劳
动争议，并非简单地根据协议
的名称来认定双方所建立的用
工关系，而是根据用工实质进
行分析认定。关于劳动关系与
劳务关系的区分，应当着重审
查双方之间的实质关系，并结
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实际履行情
况进行考量。根据人社部《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中对于成立劳动关系的表
述：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
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
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
分。如从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和
履行看，实际构成了劳动关系，
双方签订的虽名为“劳务合
同”，但协议内容包含诸如工作
内容、合同期限、工作报酬及双
方权利义务等，也符合劳动合
同基本要素，因而也会被认定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就本案而
言，公司与曹某虽然签订了《劳
务合同》，但从曹某在公司的工
作时间、工作内容、薪资发放以
及公司对曹某的日常用工管理
等方面来看，双方的法律关系
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中人身从属
性和经济从属性的特征，故认
定双方的法律性质应为劳动关
系，而非劳务关系。 （涂敏）

监察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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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2 年 1 月，宝山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大队
（以下简称“宝山大队”）收到一
封外省监察大队出具的委托
函，请求调查一起欠薪案件。虽
然用工行为发生地不在上海，
但宝山大队考虑涉及的总包A
公司总部和工程建设B公司经
营地址都在宝山区内，为避免
事态扩大，确保工人们能安

“薪”回家过年，宝山大队快速
响应，全力以赴。

在调查中，B 公司表示对
工人工资金额存疑，宝山大队
依托多次召开协调会的形式，
协助 B 公司逐一核实工人工
资。同时，依托完善的欠薪约谈
机制，督促总包单位自查自纠

管理问题。最终，在春节来临
前，工人们顺利拿到了工资，踏
上了回家过年之路。

综合点评

宝山区作为全国钢铁产业
基地，区内建设领域总包单位
众多。对于本区内单位异地工
程项目欠薪案件，宝山大队全
力化解。异地建设工程欠薪案
件的频繁发生，映射出总包单
位对此类项目责任意识不足。
唯有给总包单位和工程建设单
位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全
方位指导，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才是确保《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各项制度落地见效的
根本之策。为此，宝山大队进行
专项研究和讨论，以前瞻性和
全面性为主要抓手。

在前瞻性上，排查先行。定
期对区内欠薪类案件高发总包
单位的在建工程项目进行抽查，
通过查看在建项目的“三本台
账”掌握工资支付情况，提前排
查化解欠薪隐患和矛盾，从源头
上掐灭欠薪事件的滋生，提前
做到早约谈、早介入、早预防。

在全面性上，宣讲随行。对
区内建设领域总包单位进行建
筑领域条例全面宣讲，要求总
包单位各在建工地的项目负责
人，分包单位领导、劳资专管员
等有关人员尽数到场，着重讲
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要求项目负责人
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狠抓
落实。 （侯奕清 沈静慧）


